西昌学院
硕士研究生定向就业协议书
甲 方（培养单位）： 西昌学院
乙 方（定向就业单位）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 方（定向就业单位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 方（定向就业单位）有效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丙 方（定向生本人）：  	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
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甲方于     年录取丙方为乙方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， 学制  3  年， 录取专业为 ：	        ，录取学习方式为（□全日制/□非全日制），录取类别为“定向就业”。
二、乙丙双方须按国家及甲方相关文件规定及时向甲方缴纳培养费用。费用缴纳形式由乙方和丙方协商决定。
三、丙方在甲方学习期间的工资、福利待遇等劳资关系，由乙方与丙方协商解决。
四、丙方在学习期间不转户口。乙方负责管理丙方学习期间的户籍关系和人事档案，乙方未履行户籍关系、人事档案管理义务，导致丙方无法正常入学、毕业、就业的，由乙方、丙方承担相应后果。丙方保证具有充足的学习时间，能按照甲方相关规章制度上课、参加考试。否则，导致丙方无法正常毕业的，由乙方、丙方承担相应后果。丙方学习期间的工资、医疗保险、福利待遇等，由乙方负责。
五、丙方在校期间必须自觉遵纪守法，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按时完成学业。如有违反，甲方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管理制度进行处理，并将相关情况通知乙方，乙丙方保证不提出任何异议。
六、丙方中途退学、受开除学籍处分，或因其他原因不宜继续学习，须按甲方相关规定办理退学及离校手续，同时本协议书自办理退学及离校手续之日解除。
七、丙方毕业或结业时，丙方回到乙方就业，乙方负责接收。丙方在学期间，变更定向就业单位的，由乙方和丙方协商解决，并向甲方提供书面材料。
八、本协议经甲乙方签字并加盖公章、丙方签字后生效。
九、因乙方、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，或丙方存在多次（3次及以上）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对丙方实施注销学籍等处罚行为，不退还培养费用，乙方丙方无异议。
十、因本协议产生的争议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十一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方执二份，乙丙方各执一份。协议未尽事宜，由三方协商解决。

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甲	方（盖章）

乙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乙	方（盖章）

 丙   方：

（签字）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